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小組委員會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進度報告  
 
 
引言  
 
  本文件旨在匯報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的工作進

展。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員會  
 
2.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員會 (諮詢委
員會 )及其轄下三個小組，即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博物館小組
及財務小組在 2006 年 4 月成立，重新審視和在適當情況下確定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西九」 )內的核心文化藝術設施的需要，以
及發展和營運有關設施在財務上的要求。諮詢委員會及其轄下三

個小組的職權範圍載於附件 A。  
 
3.  自諮詢委員會及其轄下小組於 2006 年 4 月成立以來，就
「西九」文化藝術設施的討論已取得了一定的進展。諮詢委員會

及其轄下小組已召開了多次會議。此外，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及

博物館小組亦舉行了多次聚焦小組會議及公開諮詢會，以徵詢有

關界別及公眾人士的意見。  
 
諮詢委員會的工作  
 
4.  諮詢委員會一直監察其轄下三個小組的工作進度。諮詢

委員會至今召開了三次會議。諮詢委員會最近在 2006 年 9 月 7
日舉行的會議上，討論了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的建議報告書，並

同意把該報告書交給財務小組評估有關的財務要求。諮詢委員會

預計會於未來數月收到博物館小組及財務小組的建議報告。屆

時，諮詢委員會會就在「西九」提供核心文化藝術設施及其他類

別文化藝術設施的需要和理據，以及發展和營運該等設施的財務

要求和可能的財務安排模式，向行政長官提交整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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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  
 
5.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從豐富表演藝術及促進旅遊業的角

度，就 2003 年 9 月發出的「發展建議邀請書」所界定的核心文
化藝術設施，考慮各個演藝場地的需要及主要規格；以及「西九」

其他文化藝術設施的需要﹙博物館及藝展中心除外﹚，向諮詢委

員會提供意見。  
 
6.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至今召開了十次會議。 2006 年 5 月
至 7 月期間，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舉辦了六次界別聚焦小組會議
及兩次公開諮詢會，徵詢各有關界別，包括表演藝術界、旅遊界

及公眾人士的意見。除在會議及諮詢會蒐集的意見外，小組亦收

到多份透過書面及互聯網提交的意見書。  
 
7.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根據所制訂的多項指導原則，作為

審議提供核心文化藝術設施的基礎。這些原則可分為兩類，分別

為“促進表演藝術的發展”及“演藝場地和設施的分佈位

置”。在各項指導原則中，以下兩項值得特別注意－  
 

a) 「西九」的表演藝術設施應足以應付香港文化藝術的
長遠發展需要，並有助香港表演藝術界保持蓬勃及活
力。  
 

b) 表演藝術場地及設施應適當匯聚，並與「西九」的商
業設施結合，俾能日夜吸引人流，產生協同效應、增
添活力。  
 

8.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考慮了在諮詢期內收到由有關界別

及公眾提出的意見，再經過詳細審議，就「西九」的擬議表演場

地及相關設施達成了共識。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建議分兩個階段

發展一系列的指定場地和設施。第一階段包括一個特別設計、專

供粵劇及其他傳統中國戲曲演出的戲曲中心、一個音樂廳、一個

室樂演奏廳、一個大劇院、兩個中型劇院、四個黑盒劇場、一個

巨型表演場地及廣場。第二階段包括第二個大劇院以及兩個中型

劇院。至於第二階段設施的實施日期則取決於當時的市場需求。 
 
9.  有關文化藝術設施的理念、指導原則、建議，以及表演

藝術與旅遊小組曾考慮的其他相關事宜，概述於其提交諮詢委員

會的報告書摘要部分 (見附件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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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諮詢委員會在 2006年 9月 7日的會議上，討論了表演藝術
與旅遊小組提交的報告書，並同意把該報告書交給財務小組評估

有關的財務要求。  
 
博物館小組  
 
11.  博物館小組負責就「發展建議邀請書」中提出在「西九」

興建的四個博物館的需要及有關的主題、其他主題的博物館、藝

展中心，以及這些設施的主要需要和規格，向諮詢委員會提供意

見。  
 
12.  博物館小組至今召開了十一次會議。 2006 年 5 月，博物
館小組舉行了一次聚焦小組會議及兩次公開諮詢會，蒐集博物館

館長專業人士及公眾對在「西九」發展博物館的意見。除在會議

及諮詢會蒐集的意見外，小組亦收到多份透過書面及互聯網提交

的意見書。  
 
13.  為了促進小組成員對海外主要博物館的規劃及營運的了

解，博物館小組於 2006年 7月邀請了五位來自澳洲、美國、日本
及法國的海外博物館專家來港交流意見及分享經驗。 2006年 7月
中旬，博物館小組召集人率領一個小型代表團，前往巴黎、倫敦、

紐約和三藩市探訪多間博物館和文化機構，與其管理層及館長交

流意見。  
 
14.  在過去數月，博物館小組詳細審議了在「西九」發展新

博物館的考慮要素，包括新博物館的理念及目標是否有助「西九」

發展成為世界級文娛藝術區、發揮博物館作為文化機構及在可持

續發展方面的功能、新博物館在管理及策展方面的可行性，以及

新博物館對香港文化生態的貢獻。博物館小組需要從公眾提出的

60多個博物館主題中篩選出適合的主題，篩選時所採用的考慮要
素載於附件C。  
 
15.  博物館小組根據這些考慮要素，詳細審議「西九」博物

館應包括的主題。成員同意「西九」應興建一個具有博物館功能

的文化機構，聚焦於二十至二十一世紀的“視覺文化”。該機構

可靈活包括，但不規限於，以下數個特別焦點範疇，包括視覺藝

術 (須涵蓋水墨藝術 )、設計、電影及流行文化，務求不同範疇能
互相促進配合，發揮最大效益。博物館小組會進一步討論這個建

議，包括該機構的理念和使命、與管治模式相關的事項，以及主

要規格和規劃需要，然後向諮詢委員會提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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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小組  
 
16.  財務小組會根據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及博物館小組所建

議的核心文化藝術設施，就發展和營運有關設施在財務上的要

求，向諮詢委員會提供意見。由於三個小組的工作順序進行，財

務小組的工作必須配合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及博物館小組的工

作。財務小組至今召開了一次會議，並將於 2006年 9月 29日召開
第二次會議。  
 
17.  為支援財務小組的工作，政府在 2006年 8月 1日已委聘
GHK(香港 )有限公司為財務顧問。諮詢委員會於 2006年 9月 7日，
討論了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就表演藝術和有關的設施提交的建

議報告，財務顧問現正詳細評估發展和營運該些設施在財務上的

要求。財務顧問將考慮有關的財務要求，以及本地與海外的相關

經驗，研究可能適用於發展和營運「西九」文化藝術設施的公私

營合作模式。財務顧問亦正擬備發展及營運「西九」文化藝術設

施的公營部門比較基準。  
 
18.  財務小組將在未來兩至三個月舉行更多會議，考慮財務

顧問的研究結果及建議，以期就發展及營運建議的核心文化藝術

設施的財務要求，於本年底向諮詢委員會提交報告。  
 
 
 
 
民政事務局  
2006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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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員  

職權範圍  

職權範圍  

根據現行的文化藝術政策，以及考慮到香港目前現有的設施  －  

•  重新審視和在適當的情況下再確定當局於 2003 年 9 月發出的
「發展建議邀請書」所界定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西九」 )核
心文化藝術設施註的需要，以滿足本地文化藝術界的訴求和需

要，並吸引遊客。  

•  在適當和有需要的情況下，就「西九」提供核心文化藝術設施

及其他藝術文化設施的理據，以及興建和營運有關設施在財務

上的要求，向行政長官提出建議。   

 

註  「發展建議邀請書」中界定的核心文化藝術設施如下︰  

( i )  一座由三間劇院組成的劇院綜合大樓，劇院的座位數目分別為最少 2 000

個、 800 個及 400 個；  

( i i )  一個可容納最少 10 000 個座位的演藝場館；  

( i i i )  一個由四間不同主題的博物館組成的博物館群，主題由建議者提議。淨作

業樓面面積合共最少 75 000 平方米；  

( iv)  一座淨作業樓面面積最少 10 000 平方米的藝展中心；  

(v)   一座海天劇場；以及  

(v i)  最少四個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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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  

職權範圍  

職權範圍  

根據現行的文化藝術政策，以及考慮到香港目前現有的設施，就下述

事宜向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西九」）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員會

提供意見－  

•  從各方面，特別在豐富表演藝術及促進旅遊業的角度，考慮當

局於 2003年 9月發出的發展建議邀請書中所界定的核心文化藝
術設施內各個表演藝術場地註的需要及主要規格；  

•  「西九」其他文化藝術設施的需要﹙博物館及藝展中心除外﹚。

註  有關的演藝設施包括︰  

(a)  一座由三間劇院組成的劇院綜合大樓，劇院的座位數目分別為最少 2 000

個、 800 個及 400 個；  

(b)  一個可容納最少 10 000 個座位的演藝場館；  

(c)  一座海天劇場；及  

(d)  最少 4 個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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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小組  

職權範圍  

職權範圍  

根據現行的文化藝術政策，以及考慮到香港目前現有的設施，就下述

事宜向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西九」﹚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員會

提供意見︰  

•  擬議的「西九」四個博物館的需要及有關博物館的主題註；  

•  加入其他主題的博物館的需要；  

•  主題確定後，在可能範圍內建議每個博物館的規模和主要規
格；以及  

•  藝展中心的需要及主要規格。   

 

註  建議書只須載列一個博物館群，由四間不同主題的博物館組成，淨作業樓面

面積合共最少 75 000 平方米。該四個 “擬議博物館主題 ”分別為︰  

•  現代藝術博物館   

•  水墨博物館   

•  設計博物館   

•  電影博物館   

上述主題在「發展建議邀請書」內並非強制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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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小組  

職權範圍  

職權範圍  

根據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及博物館小組所建議的核心文化藝術設

施，就發展和營運有關設施對財務的要求，向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核心

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員會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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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報告書  

 
摘要  
 
理念  
 

 「西九」應發展成為世界級的綜合文娛藝術旅遊區，對

本地居民和遊客均具有不容錯過的魅力。  
 

指導原則  
 

 足以應付香港文化藝術的長遠發展需要，並使香港表演

藝術界保持蓬勃及活力。  
 文化藝術設施的硬件和軟件均力求卓越。  
 成為本地和國際創意人才的匯萃之地。  
 與國際文化藝術團體締結成策略伙伴。  
 能在本港及外地推動藝術教育及拓展觀眾層面。  
 表演藝術設施的收費為一般演藝團體和觀眾所能負

擔，以鼓勵社區更多參與文化藝術活動。  
 表演藝術場地採用新的管理和營運模式，讓藝術界及公

眾人士更多參與。  
 表演藝術設施盡量以財政自負盈虧的形式運作，致力締

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促進良性競爭。  
 文化藝術設施應適當匯聚，並與商業設施結合，俾能吸

引人流，產生協同效應。  
 著重「中心文化藝術區」的概念。  
 為有機和可持續發展預留足夠空間。  
 把場地及設施發展為本地居民及遊客的好去處。  
 把「西九」的文化藝術設施與附近地區融合，以期營造

該區及附近地區的文化氛圍。  
 把「西九」發展為珠江三角洲及區域的文化藝術活動樞

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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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設施建議  
 
第一階段發展  
 

 一個戲曲中心，內有一個可容納 1 200至 1 400個座位的
劇院、一個有 400個座位的小劇院，以及一個類似「戲
曲茶座」的地方。  

 一個音樂廳，最多可設 2 000個座位 (包括合唱團席位 )。 
 一個室樂演奏廳，設 600至 800個座位。  
 一個大劇院 I，設 2 100至 2 200個座位。                   
 兩個中型劇院，每個劇院設 500至 800個座位。  
 四個黑盒劇場，每個劇場設 150至 250個座位。  
 一個巨型表演場地，最多可設 15 000個座位。有關場地

座位配置應靈活，以便場地可改為面積較小的表演場

地。  
 總面積至少 30 000平方米的廣場。  

 
第二階段發展  
 

 在規劃「西九」的首期文化藝術設施時，亦應顧及興建

一個大劇院 II(1 800至 1 900個座位 )及兩個中型劇院
(500至 800個座位 )的需要，但實際何時興建則取決於當
時的巿場需求。  

 
曾考慮的相關事宜  
 

 需要制訂周全的策略及措施，以促進香港表演藝術界的

長遠發展，並使香港表演藝術界保持蓬勃及活力。  
 需要為表演藝術場地及設施訂立適當的管治模式及場

地管理策略。  
 確保「西九」文化藝術設施的前期營運資源充足，可持

續發展。  
 特別需要發展文化軟件和培育人才，以紓緩在文化硬件

啟用時，人才供求不均的問題。  
 把「西九」發展為內地與亞洲區的重要旅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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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設立新博物館的考慮要素  
 

 
(a)  新博物館設施的理念和目標  

 
(i) 建議的博物館主題及發展概念是否有助「西九」發展成

為具本地、傳統以及國際元素的世界級文娛藝術區，並

保持香港作為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所扮演促進中國與

世界各地文化交流的文化地位。  
 

(ii) 擬議主題可否反映香港的文化特色。  
 

(b)  新博物館設施的功能  
 
擬議的主題是否配合博物館發展為文化機構的目標，發揮其

保存、研究、闡釋和教育的核心功能。  
 

(c)  新博物館設施的可持續發展  
 
是否有强大的潛力，維持本地和海外訪客的興趣及參與。  

 
(d)  新博物館設施的可行性  

 
(i) 是否具有足夠的專業知識，為博物館的管理和策展工作

提供可持續的支援，並提出意見，加強博物館的購藏、

發展、研究和教育角色。  
 

(ii) 是否有強大的潛力發展優質館藏，及作出具創意的闡
釋。  
 

(e)  對香港文化生態的貢獻  
 

有關主題可否豐富香港的文化生態。 


